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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5年6月11日工程企字第11501002971號函 附件一

主旨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為提升各機關採購評選委員會專家
學者參考名單資料庫女性專家學者比率，函請踴躍推薦女
性人選一案，轉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5年6月11日工程企字第

11501002971號函（如附件）辦理。
二、按「各機關採購評選委員會專家學者參考名單資料庫建置
及除名作業要點」第3點第1款、第3款及第4款規定，專家
學者得由五院所屬一級、二級機關（構）及公私立大專院
校審查後推薦。請貴機關（構）學校，本於權責審查人選
資格、品德操守及相關專業經驗後，依規定逕向該會推
薦。

正本：部屬機關(構)及國立大專校院(含附設醫院、農林場)、各私立大專校院
副本：本部各單位(含附件)

正本
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

1150009736

裝

訂

線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　共1頁


